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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稿
         檔號:     保存年限

南投縣政府 函(稿)

地址:承辦人:電話:電子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各科自行取字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檢送○○○、○○○、○○○   年  月  日至同年  月  日約用人員契約書及具結書各一份，請查照。

說明: （可不列說明項，或填寫僱用簽的文號，）
正本: ○○○、○○○、○○○

副本:本府人事處、○○處(用人單位)
縣長  ○○○

	呈第二層決行  會辦人事處人力企劃科

	


南投縣政府約用人員勞動契約(稿)
_年_月_日府___字第___________號
立契約人南投縣政府（以下稱甲方）僱用         （以下稱乙方），雙方同意訂立勞動契約條款如下，以資雙方共同遵守履行。
一、類別及職稱：（※各用人單位依實際經費來源、工作性質擇一勾選）

□（一）經費來源為本府經費，乙方知能條件及報酬依「南投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支給報酬標準表」辦理。
職稱：□約用行政助理   □約用專技助理
經費來源：□公務預算業務費     □工程管理費     
□各類基金或其他自給自足經費進用
□（二）其他機關委託或補助經費進用人員
職稱：□約用人員      □其他職稱（補助計畫核定職稱）：           
委託或補助經費之計畫名稱：                    ，其知能條件及報酬依其委託或補助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二、契約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如需終止契約悉依勞動基準法及南投縣政府約用人員工作規則辦理；新進人員前3個月先行試用；若考核不合格，或遇法定預算不敷支應時，依勞動基準法等相關勞動法規辦理解僱。
□乙方為職務代理人，被代理人職稱：_______，姓名：_________
代理原因：□產假    □育嬰留職停薪
進用期間如上，或進用至被代理人 產假結束(回職復薪)前一日止。

三、工資：工資及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辦理。工資之調整依照甲方訂頒之相關規定辦理。（以下擇一勾選填寫）

□約用行政助理、約用專技助理：工資按月計酬，由甲方以220薪點訂約，並依113年12月30日院授人給字第1134002523號函，以月薪31450元給付乙方薪資。

□其他機關委託或補助經費進用人員，由甲方以日薪     元 / 月薪      元給付乙方薪資。
四、工作項目：乙方接受甲方之指揮監督調度，從事下列各項工作：

（1） ……………

（2） ……………
（3）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五、工作地點：乙方接受甲方之指揮監督，於甲方指派地點，擔任本契約所定之工作。

六、工作時間、休假、請假、福利、退休、離職及服務證明、安全衛生及職業災害賠償等，依照南投縣政府約用人員工作規則辦理；如有未盡事項，依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七、甲方及乙方有關勞動契約之終止，應依勞動基準法及南投縣政府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七條規定辦理。
八、甲方各用人單位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提供乙方執行職務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乙方亦應接受工作上必要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乙方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得在不危及其他工作者安全情形下，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並立即向直屬主管報告。

九、工作規則之遵守：甲方依法訂立並已公開揭示之南投縣政府約用人員工作規則，雙方有遵守之義務。

十、權利義務之其他依據：雙方於本勞動契約存續期間之權利義務，悉依本契約及南投縣政府約用人員工作規則規定辦理，未規定事項，依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一、按日及按月計酬約用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依行政院訂頒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及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乙方應遵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不得於中國大陸設有戶籍，且不領用中國大陸之護照、身分證、定居證、居住證及其他依相關法令或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禁止領用之中國大陸證件。
十三、甲、乙雙方應遵守「南投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十一點第一項有關「各機關首長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約用人員。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之規定。

十四、乙方對於本契約第十二、十三點事項應填寫具結書，並交付甲方存查，如有違反，或有不實情事，致使甲方誤信而有損害之虞者，甲方得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四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十五、契約之執存：本契約一式參份，由雙方各執一份、人事處一份存參。
 立契約人

甲方：（機關名稱）南投縣政府
　　　　　　　　　　  代表人：（機關首長）許縣長淑華
乙方：（受僱者姓名）

地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具  結  書

具結人             為擔任               （機關全銜）之約用人員，茲聲明本人非屬進用時之機關首長或其上級機關首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亦非屬進用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若有違反，或有不實情事者，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特立具結書為證。

     此致

__________（機關全銜）

       具  結  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所在地：
       聯 絡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